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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19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开放大学教材管理规定 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分校、教学点、校内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大连开放大学教材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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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开放大学教材管理规定（修订）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

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家开放大

学教材管理，确保教学资源配置与应用，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，

落实教学过程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国家开放大学《国家开放

大学教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国家开放大学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，坚持

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，体现中国

和中华民族风格，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，体现国家

和民族基本价值观，体现人类文化各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。 

第二章  管理职责 

第三条 教学资源（教材）配置和应用是教与学的基本要

素，是远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支柱，是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建

设的重要内容，对于教学过程的落实和教学质量的保障具有决

定性意义。大连开放大学教材工作坚持以服务教学和服务学生

为宗旨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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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教材管理的政策规定，

大连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处负责教材管理工作，包括教材使用计

划、教材征订、教材结算、教材库房管理等，健全学校教材管

理制度。 

第五条 教材选用原则是所有统设课采用国家开放大学提

供的教材，选修课教材的版本由开放教育直属学院选择和确

认，经开放教育处审核同意后采购。优先选用国家和省级规划

教材、精品教材及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，政治立场

和价值导向有问题的，内容陈旧、低水平重复、简单拼凑的教

材，不得选用。 

第六条 各学习中心教材的征订、领取、结算等工作，应

确定一位专职人员负责，且相对稳定，以保证工作质量与连续

性。 

第七条 各学习中心不得私自印刷教材，不得在其他渠道

订购教材，不得购买盗版教材，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学习中

心负责人承担。 

第八条 教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开放大学要求，列入各分

校、各质量因子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。 

第三章  教材征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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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每学期全部用书计划由大连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处

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用书计划制定，确保用书的统一性和严肃

性。 

第十条 全部教材按照国家开放大学《课程学习资源使用

计划》和《国家开放大学教材征订目录》提供教材版本订购。 

第十一条 每学期期末根据开放教育处下达的教学计划，

按照开放教育处的征订通知，各学习中心开始进行下一学期在

校生教材征订。 

第十二条 开放教育直属学院、各分校自行在国家开放大

学教材征订平台订购教材，所有征订订单由大连开放大学开放

教育处统一审核后，上报国家开放大学。 

第十三条 教师用书的征订由开放教育直属学院统一管

理。为规范教师使用教材，减少浪费，每门课程对应的一种教

材征订数不得超过 3本，课程责任教师 1本，开放教育直属学

院留存 2 本。教材版本不变的情况下，原则上不再征订。每个

学期教材版本下发之后，已确定的教材版本在有书可订的情况

下学期内不允许随意修改教材版本。 

第四章  教材的结算管理 

第十四条 开放教育直属学院、各学习中心按当学期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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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材费用进行结算，不准收取预收款。 

第十五条 每学期教材征订工作结束后，开放教育直属学

院、各学习中心与开放教育处进行教材费用核对。核对无误后，

由开放教育处出具教材费用清单交到学校财务资产处，开放教

育直属学院、各学习中心通知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按规定的方式

上缴当学期实际发生的教材费用。各分校直接同国家开放大家

进行当学期教材费用结算。 

第十六条 各学习中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交、拖欠教材费，

如不按规定时间结算教材费，影响后期课程注册等工作，各学

习中心责任自负。 

第五章  教材库房的管理 

第十七条 教材的入库管理 

（1）教材入库时要根据物流清单核准数目，准确无误后

对教材进行消杀方可入库。    

（2）教材入库后要做好入库登记，根据订单建立教材入

库账。 

（3）教材入库要按类分别存放，做到取用方便。 

第十八条 教材的出库管理 

（1）各学习中心按开放教育处下发领取教材时间的通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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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原订单到开放教育处书库领取教材。 

（2）书库管理员必须按照开放教育处开具的出库单配发

教材，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发放、领取教材。 

（3）教材出库时书库管理员必须按清单清点，开放教育

直属学院、学习中心按数验取。出库后发生短缺现象，书库将

不再补发。 

（4）教材出库后非教材缺页、印刷等质量问题，开放教

育处对污损等教材不予退换。 

（5）对不能一次性配齐教材的出库单（四联），暂由库

房保存。待配齐教材后，取书单位自留一份出库单，以备结算

使用。 

第十九条 教材的库存管理 

（1）每学期教材发放完毕后，要对书库彻底盘点，并汇

总库存清单，以备下学期教材征订使用。 

（2）对有损耗或报废的教材要说明原因，登记后等待处

理。 

（3）库存教材要分类摆放，对库存教材的品种、数量要

准确无误。 

（4）由于教材版本的更换及教学计划的调整使部分库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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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无法使用，开放教育处要汇总整理报废教材的版本及数

量，报学校批准核销。 

第六章  教材库房消防安全管理 

第二十条 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，遵

照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高度

认识到做好库房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实行防火责任制，责

任到人。培训掌握基本消防知识，熟练使用灭火器。 

第二十一条 严禁在库房内存放易燃易爆、有毒物品；严

禁私自拉接电源线和改动电源插座、开关。确因工作需要改动

的，须报学校审批，由后勤保卫处进行实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库房要保持清洁，为消除火险隐患，严禁在

库房的通道内乱堆乱放杂物，保证通道畅通无阻。库房要做到

“四防”（防火、防潮、防盗、防鼠咬虫蛀）。 

第二十三条 库房内消防灭火器及消杀用品要有专人负

责，并要存放在指定地点，保持清洁，并按学校后勤保卫处要

求定期调换，以保证安全、有效。 

第二十四条 发生火灾时，第一时间关闭电源，立即报火

警“119”，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火灾情况。利用库房

灭火器材，第一时间灭火，避免火势蔓延。灭火后，及时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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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原因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大连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